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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代為標售處理 

篩選標售標的、勘測現
況及查明相關資料

地政事務所、本局土地
登記科

估價及訂定底價、簽
陳標售土地清冊及投

標須知等文件
本局土地登記科、地

價科

公告標售

本局土地登記科

受理投標、緩標
或停止標售

本局土地登記科

辦理開標
本局土地登記
科、政風室

地籍資料註記、現場
張貼公告

地政事務所

二次
流標

囑託地政事務所
辦理國有登記

本局土地登記科

決標
優先購買權人於10
日內書面主張承買

通知得標人繳
款、函請稅捐機
關核發稅單

本局土地登記科

審查有無優
先購買權 通知優先購買權

人繳款、函請稅
捐機關核發稅單
本局土地登記科

提起
訴訟

核發產權移轉證
明書

本局土地登記科

1.通知優先購買權人
或得標人領回決標價
款扣除保證金後之價
額
2.嗣依確定判決辦理

土地建物價金
存入專戶

得標人申請移轉
登記

地政事務所

權利人10年內申
請發給土地價金

依繳款通知，開立專
戶支票予地所

本局土地登記科、秘
書室

收件、計收規費
(記帳)、審查、

異動整理等
地政事務所

保管期滿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本局土地登記科、保管處所

專戶撥款繳納
保管處所

否

否

否

無

有

是

繳清
價款

是

否

是

是

本局土地登記科、地
價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
科、政風室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本局土地登記科

地政事務所

本局土地登記科、秘書室

完成
清查

再次清查確屬地籍清理條例
規定應清理之範圍

地政事務所、本局土地
登記科

否

是

 

 

專戶撥款繳納 

 

保管處所 

篩選標售標的時，是否

再次清查確屬地籍清理

條例規定應清理之範圍

並勘測現況 

地政事務所、本局土地

登記科 

B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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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申請發給地籍清理土地/建物價金核發作業 

 

 

 

受理申請 

本局土地登記科

領款單分 

送及歸檔 

本局土地登記科 

駁回 

本局土地登記科

匯款或發給支票完 

畢後註記地籍清理 

管理系統           

本局土地登記科 

核對身分 

 
本局土地登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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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籍清理保管款專戶收支處理 

 

◎ 保管款專戶收入

 

製作保管款清冊、將價金扣除應納稅

賦、行政處理費用、地籍清理獎金之

餘額簽陳存入專戶

本局土地登記科、本局秘書室

 
 

公告及通知

本局土地登記科

 

登報 

本局土地登記科 

函送保管款清冊予保管處

所，保管款清冊裝訂成冊 
本局土地登記科

 

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價金 

(含轉為價金之決標保證金) 

得標人

 

定期利息收入 
 銀行 

收入存入專戶  

 
保管處所 

產製專戶交易明細表 
  

本局秘書室 

註記地籍清理管理系統  
  

本局土地登記科 

D

D

D

複丈面積增加收入 
  

得標人 
D

未標脫囑託登記國有土地

不足價金支應收入 
 

內政部 
D

D

發生視為不決標 
不予發還保證金 

 
 本局土地登記科 

1.同批次標售土地之價金存入保管款

專戶 

2.未有其他決標之土地者，應於標售

完畢後，即於專戶存管 

3 保管款清冊裝訂成冊 

 
本局土地登記科 



 
 

◎ 保管款專戶支出  

領取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價金、 
未標脫囑託登記國有土地內政部支應價金、 

 
權利人 

B

檢附記帳單函請繳納囑

託國有登記之登記費

地政事務所

簽陳開立專戶支票

函送地政事務所

本局土地登記科

 
、秘書室

通知支應其他縣市未標脫 
囑託登記國有土地不足價金支應支出 

  
內政部 

簽陳匯款函送內政部 
  

本局土地登記科  

E

E

E 專戶撥款繳納  
  

保管處所 

產製專戶交易明細表 
  

本局秘書室 

註記地籍清理管理系統  
  

本局土地登記科 

E

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價金 
儲存期間屆滿結算 

 
 

保管處所 

簽陳繳庫函送內政部 
  

本局土地登記科  
E


